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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申请








申请材料：


当事人双方共同到登记机关携带以下材料提出申请：1、居民身份证；2、港澳台居民往来大陆通行证；3、结婚或单身证明；4、职业证明；5、年收入及财产证明；6、有无子女及子女情况；7、夫妻双方一方未到场,给另一方的委托收养书；8、无犯罪记录证明；9、健康检查证明。以上（3）至（9）项证明材料需经国家主管机关委托的港澳台地区公证律师公证（3个月有效）。收养人、被收养人1寸照片各1张，收养人与被收养人2寸合影照片1张。福利院同意送养证明，公安部门报案证明，监护人证明。








②受理、审查





办理岗位：社会事务处工作人员


办理时限：4个工作日


与申请人员交互：是


是否可退回：是


是否监督：是


监督部门：杭州市民政局监察室


监督电话：85159580


监督内容：1、是否按时办理；


2、是否按规定办理。





工作职责: 


1、符合受理条件的出具《受理单》；


2、由申请人在《受理单》上签字确认。


3、已受理的提出审查意见，制作《准予（不予）非行政许可审批和登记表审批表》，填写《准予（不予）非行政许可审批和登记决定书》；


4、根据需要安排现场实地核查（需要延期的，提出延期意见）；


5、将材料递交至社会事务处负责人。


5、将材料递交至民间组织管理局负责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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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许可











退


回





办理岗位：社会事务处工作人员


办理时限：5个工作日


与申请人员交互：是





工作职责:


1、告知退回理由；


2、退回申请材料；


3、材料不全的一次性告知并出具《补正通知书》。





不符合受理条件








不予受理





办理岗位：社会事务处工作人员


办理时限：即时或5个工作日


与申请人员交互：是





工作职责:


1、告知不予受理原因；


2、退回申请材料；


3、出具《不予受理决定书》并由申请人在送达回证上签字确认。








符合受理条件





材料不符合要求





③审核





办理岗位：社会事务处负责人


办理时限：4个工作日


与申请人员交互：是


是否可退回：是


是否监督：否





工作职责: 


复审，并签署审核意见。





⑦归档





办理岗位：社会事务处工作人员





工作职责:


 按档案管理规定整理归档。





⑥领取收养证





办理岗位：社会事务处工作人员


办理时限：1个工作日


与申请人员交互：是


是否可退回：否


是否监督：是


监督部门：监察室


监督电话：85159580


监督内容：1、是否按时办理


2、是否按规定办理。








工作职责:


1、通知当事人；


2、打印《收件回执》，申请人在《收件回执》上签字确认。


3、领取收养登记证。





④决定





办理岗位：分管局长


办理时限：4个工作日


与申请人员交互：否


是否可退回：是


是否监督：是


监督部门：监察室


监督电话：85159580


监督内容：1、是否按时办理


2、是否按规定办理。





工作职责: 


根据申请材料和审核意见，作出决定。





⑤制作


收养证书





办理岗位：社会事务处工作人员


办理时限：2个工作日


与申请人员交互：否


是否可退回：否


是否监督：是


监督部门：监察室


监督电话：85159580


监督内容：1、是否按时办理


2、是否按规定办理。








工作职责: 


1、根据审批意见, 社会事务处工作人员打印《收养证》并加盖公章；


2、通知当事人领取资料。








